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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陵 县 的 王 先
生 ： 宁 陵 县 葛 伯 东
路，年久失修，道路
损坏非常严重。加上
修污水管网时，造成
路面塌陷。现在雨天
都是泥，晴天则尘土
飞 扬 。 道 路 损 坏 严
重，造成居民出行十
分不便，希望能够尽
快进行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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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江路向南，一直到南
京路之间的星林路上有多个大
坑，十分影响车辆和行人的通
行。”张先生说，这段星林路的
路面上损坏造成了多个大坑，因
为迟迟没有得到维修，坑越来越
大了，对车辆的过往造成不小的
影响，而且这段路的路灯在晚上
也经常不亮，过往的时候更不安
全。

张先生说，该段星林路不分
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机动车
和非机动车都在该条道路内行
驶。而路面上存在的多个大坑，
在白天的时候还容易看到，可以
减速绕行。到了晚上的时候，没

有灯光的非机动车就不容易看到
了。“南京路以南的星林路路面
全部进行了大修，为何南京路以
北损坏的大坑却没有得到维修。”

接到张先生的求助后，8月
17日记者就来到了该段星林路，
从长江路向南不远，路面上就出
现了多个坑洼。这些坑洼，基本
都位于道路的中间。过往的车辆
看到这些大坑，纷纷减速绕行。

而在星林路与南京路交叉口
北侧，不但路东侧有个大坑，而
且在路西侧的道路边缘，还有一
处“串坑”（如图）。该坑正好位
于右转的道路处，对过往的车辆
造成不小的影响。

当日下午，记者就向商丘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市管理交通
运输局数字化指挥中心反映了该

路段因路面损坏存在多个大坑的
问题，其工作人员表示，该段道
路已经有大修改造计划，但是在
计划实施前，会通知相关人员前
去对大坑进行垫补。

8月 19日上午，该热线的工
作人员再次回复说，该段星林路
的大坑已经得到了垫补。

昨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该
段星林路后，看到只有个别的大
坑中垫上了类似人行道的透水
砖。而在长江路向南不远的减速
带处及南京路北侧路西的条状坑
洼等多处大坑处，并未看到垫补
的痕迹。在这些坑洼处，过往的
车辆仍然要减速绕行。

文/图 晚报首席记者 鲁超

本报讯 家住柘城县的
张先生，是一名伤残军人。
他反映说，因为身患重病，
每年都要花费巨额的医疗
费。但是通过伤残军人所享
受的医保待遇，均能进行报
销。但是今年多次前往保险
公司进行大病医疗保险的
报销时，却被告知因医保
部门未支付相关费用而无法
报销。

“柘城县人社局从2017年
初至今，没有给参加医保的
职工和伤残军人交纳大额医
疗保险，至使这类参保人员

超出大额部分无法报销。”张
先生说，医疗费在8万元以内
的在医保部门报销，超出8万
元的，由人社局向人寿保险
公司交纳大额保险费后，在
保险公司报销，这笔大额保
险费参保职工已交到人社
局，而伤残军人是由民政局
转给人社局。“由于这笔本该
在年初交付的大额医疗保险
费用，不知什么原因柘城县
人社局至今没有向人寿保险
公司交纳，至使该县参加医
保的职工和伤残军人，大额
医疗费无法报销，给很多参

保职工和伤残军人带来负
担。”

接到张先生反映的情况
后，8月 3日记者就此采访了
柘城县人社局主管医保的副
局长李景义。他就此解释
说，因为 2017年是职工参保
交费由地税局代收的第一
年。而该费用在地税局代收
后，需要通过财政局才能转
到人社局。因为是交费制度
改革的第一年，所以时间上
存在一些延误。

“基本医疗保险的报销是
没有问题的，只是大病补充

保险受到了影响。”李景义
解释说，目前新的系统还在
建立，预计一周后就能前往
保险公司进行大病保险的报
销了。“之前发生的超过 8
万元的大病医疗保险的费
用，不会因此受到报销影
响。”

昨日下午，记者再次联
系到张先生时，他说已经多
次咨询柘城县的人寿保险公
司，说因大病医疗保险的费
用没有到账，仍然无法进行
报销。

晚报首席记者 鲁超

相关单位：

星林路已有大修计划
本报讯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张先生 8月 16日求助称，“长江路至南京路之间的星林路上，有多个大

坑。而该段道路的路灯也经常不亮，晚上过往时，十分容易发生危险”。

记者报告

热线显示：
家住柘城县的张先生向《京九晚报》热线反映，他是一名伤残军人，享受着医保待遇。但是今年多次前去保险公

司进行大病医疗保险的报销时，却说不能报销。

费用没到账致大病医疗保险报销受影响

与人合伙买辆渣土车 高兴！
新车到家却上不了牌 扫兴！

热线显示：
家住夏邑县的邢先生向《京九晚报》热线反映，与朋友一起购买了一辆渣土车后，却迟迟不能办理入户手续。导致

三十多万元购买的渣土车，无法上路。

本报讯 家住夏邑县的邢
先生，与朋友一起合伙购买了
一辆渣土车。本想着能用这辆
渣土车挣些钱，却没有想到新
车买来两个来月了，却无法在
交警部门办理入户手续。

“这辆福田欧曼渣土车，是
在金桥路旁的风驰贸易有限公
司花了 36万多元购买的。当
时承诺说包上牌，但是到现在
都没有办理入户上牌的手续。”
邢先生说，导致该车无法入户
上牌的原因是，该车的实际自
重与公告所标注的不一致。“公
告中说的自重是12吨，实际上
却达到了17吨多。”

邢先生无奈地说，因为这
辆渣土车的自重超出了公告中
所标注的5吨多，导致交警部
门不予办理入户和上牌手续。

“花了三十多万元买了一辆
车，却因为无法入户和上牌不
能上路，这可咋挣钱呢？”

邢先生说，就该车入户上
牌的事情多次找到经销商风驰
贸易有限公司，却每次都被以

“过一段等等不严的时候就能
办理”的理由进行推脱。如今
买了车已经两个来月了，却始
终无法解决该问题。

昨日上午，记者就此采访
了风驰贸易有限公司葛总。

“其实超重的没有那么多，而
且公告也正在调整。”葛总
说，目前公告正在进行调整，
而车管所进行系统升级，导致
任何车都不能办理入户。

当记者问到车管所系统升
级是自8月25日才开始为何现
在就不能办理入户时，葛总称
有事要处理，稍后会回电话。

截至昨日下午记者发稿
前，并未接到风驰贸易有限公
司任何工作人员或负责人的回
复。

记者了解到，据公安部交
通管理局发布的消息，为履行
源头治理超载的工作职责，强

化对非标车辆源头的监管，自
2014年 12月 1日开始，全国
各地车管所将对上牌新车实施
过磅称重。2014年 12月 1日
前，全国各地车管所将先后建
立车辆动态称重检测管理系
统。自当年12月1日开始，各
地车辆管理所将对新车上牌前
实施过磅称重，要求车辆自重
将不得高于（或低于）车辆公
告中整备质量+3%，对于不符
合公告中“整备质量”要求的
车辆将不予上牌，所涉及车辆
包括专用汽车、半挂车、改装
车以及乘用车等各类车型。

晚报首席记者 鲁超


